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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已于2006年12月26日经卫生部部务会

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发布，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部 长 

陈竺二○○七年七月二日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

一条 为加强对新资源食品的监督管理，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以下简称《食品卫

生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新资源食品包

括： （一）在我国无食用习惯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二

）从动物、植物、微生物中分离的在我国无食用习惯的食品

原料； （三）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微生物新品种； （四

）因采用新工艺生产导致原有成分或者结构发生改变的食品

原料。 第三条 新资源食品应当符合《食品卫生法》及有关法

规、规章、标准的规定，对人体不得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

、慢性或其他潜在性健康危害。 第四条 国家鼓励对新资源食

品的科学研究和开发。 第五条 卫生部主管全国新资源食品卫

生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新资源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第二章 新资源

食品的申请 第六条 生产经营或者使用新资源食品的单位或者

个人，在产品首次上市前应当报卫生部审核批准。 第七条 申

请新资源食品的，应当向卫生部提交下列材料： （一）新资

源食品卫生行政许可申请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